新平县公安局2017年度预算情况补充说明

一、2017年度预算情况
2017年度预算收入5785.05万元，其中：财政预算拨款5785.05万元，2016年度预算收入3570.52万元，2016年增加2214.53万元，增长62.02%。

基本支出

     2017年度基本支出共计5631.05万元，较2016年度基本支出共计3509.52万元的增加2121.53万元，增长60.45%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4834.66万元，较2016年度增加2389.85万元，增长97.75%，商品和服务支出348.2万元，较2016年度增加180.34万元，增长107.43%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25.19万元，较2016年度减少371.66万元，下降41.44%。

项目支出

2017年度项目支出77万元，较2016年度增加16万元，增长26.23%。
二、机关经费安排情况

2017年初实有在职人员208人，日常运行经费160.16万元县级财政已经足额安排，主要用于单位日常管理费用支出，办案经费293.28万元，由中央、省、市、县承担，主要由中央和省转移支付资金安排，用于办理刑事、禁毒、经济等案件的支出，装备经费282.88万元由中央、省、市、县承担，主要由中央和省转移支付资金安排，用于购置刑事、禁毒、经济、行特警等民警必须的装备。人员经费主要用于在职职工208人的工资、社会保障经费以及50名行特警（月人均0.5万元）365名协警工资、社会保障经费，29名退休人员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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